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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新莊地政事務所 

109年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本轄不動產分析報告 

110年 5月 

壹、 研究動機 

依據內政部統計月報顯示，民國 109年全國屬於外國人取得土地

權利登記 3,036筆、取得建物權利登記 1,221棟，其中新北市屬於外

國人取得土地權利登記 489筆、取得建物權利登記 255棟，約各占全

國 16.11%、20.88%。當中，外國人取得本所管轄之土地計登記 73筆

、取得建物權利登記 76棟，約占全市之 14.93%、29.8%。顯示外國

人對我國不動產之需求，約 2成係集中於本市境內；而本市境內，近

3成之置產需求係坐落於本所轄區。 

為持續加強宣導外國人取得我國不動產係以平等互惠為原則，及

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我國不動產係以專案許可制等政策，以及兼顧為民

服務國際化趨勢，爰本所針對轄內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取得土地建

物情形，透過各項數據分析，了解外國人對於轄內土地建物之需求偏

好區段、取得用途以及取得原因等因素，俾利本所作為研擬相關便民

服務之規劃方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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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研究目的 

一、利用本所轄區內總歸戶資料，了解取得本轄不動產所有權之外

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族群結構。 

二、經查對地籍資料及利用可得相關圖籍系統資源，了解外國人及

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本轄不動產之分布區域、登記原因、使用目

的等偏好。 

三、藉由分析結果，研擬本所相關便民服務方針或措施。 

參、 研究範圍 

一、研究區域：新莊區、泰山區、五股區、林口區。 

二、研究標的： 

(一) 地籍資料所有權人類別為「外國自然人」及「外國法人」之

土地建物。 

(二) 經內政部許可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我國不動產案件，及地籍資

料所有權人類別為「大陸地區自然人」、「大陸地區法人」之

土地建物。 

三、研究年度區間：10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登記取得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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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分析 

一、受理登記情形 

(一) 外國人取得本轄不動產登記案件：109年度計有 62件外國人

取得本轄不動產登記案件，其中有 16件係他所受理登記案件

(約占 26%)，顯見外國人取得本轄不動產案件，多數申請人

仍偏好向管轄所辦理申請，是本所仍應持續相關外國人地權

政策之宣導及服務。 

(二)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本轄不動產登記案件： 109年度經內政部

許可取得案件計 4件及有 1件係因繼承相關登記原因登記取

得者，其中 1件經內政部許可案，截至 110年 5月 25日止，

尚未受理申請登記。又辦竣登記案件中，有 2件係他所受理

登記案件，占當年度許可案件 50%。是本所亦仍持續相關大

陸地區人民地權政策之宣導及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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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取得本轄不動產之非本國籍人士結構分析 

(一) 國籍類別 

國籍 取得土地人數 取得建物人數 

大陸人 4 4 

香港人 30 35 

韓國人 6 6 

美國人 5 5 

其他外國人 25 22 

外國法人 3 4 

合計 73 76 

 

非本國籍人士取得我國不動產情形，仍以自然人為大宗(外國

法人僅占 5%；大陸地區法人、機構、團體為零)。 

國籍結構部分：「大陸人」之土地及建物各計 4人次；「外國人

」土地計 66人次、建物計 68人次。又「外國人」中，取得之建物

數量中以香港人占比最多，達 46%，其次為韓國人 8%、美國人 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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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由此數據，似可印證媒體報導香港人因應香港政治情勢，有移民

外國情形。 

(二) 所有權人年齡結構 

年齡區間 大陸人 外國人 合計 

20歲 ~ 30歲 1 7 8 

31歲 ~ 40歲 2 15 17 

41歲 ~ 50歲 1 14 15 

51歲 ~ 60歲 0 20 20 

61歲 ~70歲 0 10 10 

71歲以上 0 2 2 

合計 4 68 72 

 

取得本轄不動產之外國人或大陸地區人民年齡結構，大陸地區

人民以 31歲-40歲世代為主，外國人則以 51歲-60歲者世代居多，

多屬中壯年族群為主，研判應係該年齡區間人士較有相當財經能力

，始能於國外置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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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本轄不動產坐落分析 

(一) 行政區分布 

各轄區外國人（含大陸人）持有建物現況 

類別 新莊區 泰山區 五股區 林口區 合計 

大陸人 2 0 0 2 4 

外國人 20 1 3 44 68 

合計 21 1 3 47 72 

占比 29.17% 1.39% 4.17% 65.27% 100% 

 

(二) 外國人各國籍取得本轄不動產坐落行政區 

各轄區國籍（不含大陸人）持有建物現況 

類別 新莊區 泰山區 五股區 林口區 合計 

香港人 10 0 2 23 35 

韓國人 1 0 0 5 6 

美國人 3 0 0 2 5 

其他國籍 6 1 1 14 22 

合計 20 1 3 44 68 

外國人於 109年取得林口區及新莊區之建物中，以香港人取得

林口區 23人次、新莊區 10人次最多，且逾半集中於林口區。其次

為韓國人取得林口區 5人次、新莊區 1人次；美國人則平均分布於

林口及新莊兩區。整體偏好林口區不動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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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取得登記原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外國人取得我國不動產，係基於平等互惠原則；而大陸地區人民

取得我國不動產，除因繼承以外，僅開放買賣為登記原因。 

將 109年取得之 72棟建物，以登記原因種類進行分析，「買賣」

取得之建物計 60棟，為整體之 83%；「贈與、夫妻贈與」、「繼承、分

割繼承」取得之建物各計 6 棟，皆為整體之 8.5%，顯示本轄外國人

取得之態樣，係以「買賣」取得為最大宗。 

 

買賣

贈與、夫妻贈與

繼承、分割繼承

外國人及大陸人登記原因

登記原因 建物 (棟) 

買賣 60 

贈與、夫妻贈與 6 

繼承、分割繼承 6 

總計 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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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使用需求分析： 

109年度，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人取得本轄不動產，均係以自用

為目的，且以住宅類型產品為大宗。 

六、買賣取得 

(一) 買賣需求分析： 

109年本所轄內外國人及大陸人以「買賣」取得之建物計 72

棟，以坐落於「林口區」、「新莊區」之數量最多，各有 47棟及

21棟，占整體之 29.17%及 65.27%，顯示本所轄內最受外國人及

大陸地區人民喜愛置產之區域，以林口區及新莊區為主。以下進

一步就該 2行政區之區位條件進行分析： 

行政區域 買賣取得建物數 

新莊區 21 

泰山區 1 

五股區 3 

林口區 47 

合計 7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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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林口區 

(1)坐落地段分析 

非本國籍購置建物所在地段 (林口區) 

地段 人次 

力行段 27 

新林段 2 

麗林段 3 

建林段 7 

國宅段 7 

林口段 1 

總計  47  棟 

 

非本國籍人士購置於林口區房屋主要坐落「力行段」、「建

林段」及「國宅段」，其中坐落「力行段」之建物 27棟，占本

行政區非本國籍人士購置戶數 57.4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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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區域偏好情形 

 

經套繪相關圖籍，非本國籍人士於林口區置產係以「文化

一路以西、中山路以南至中山高速公路間」為偏好區域，即「

力行段」及「建林段」之地段，且購置建物用途多以「集合住

宅」為主，故於當地置產之目的多以居住需求為主。 

又前開地段係屬於「林口新市鎮」開發範圍，且臨近中山

高林口交流道，本具有開發潛力，近年又因機場捷運線開通，

附近有林口站及長庚醫院店大幅提升當地交通機能，致使吸引

人潮進駐，陸續帶動當地行政園區、運動公園等公共設施建設

及大型商場進駐，加上又鄰近林口長庚醫院，周邊生活及交通

機能堪稱完善，極度符合外國人偏好市郊及寧適環境之居住需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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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新莊區 

(1)坐落地段分析 

非本國籍人士購置土地所在地段 (新莊區) 

地段 土地 

中原段 4 

福營段 1 

立德段 1 

全安段 3 

副都心段一小段 6 

恒安段 1 

合鳳段 2 

榮富段 3 

合計  21 棟 

 

非本國籍人士購置於新莊區房屋主要坐落「副都心一小段

」及「中原段」，建物棟數分別為 6棟、4棟，占占本行政區非

本國籍人士購置戶數比例分為 28.57%、19.0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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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區域偏好情形 

 

經套繪相關圖籍，非本國籍人士於新莊區置產係以「思源

路東側、新北大道以南至中原路間」為偏好區域，即「中原段

」及「副都心一小段」之地段，且購置建物之用途係以「集合

住宅」為主，故於當地置產目的多以居住需求為主。 

因中原段屬「頭前重劃區」之開發範圍，而副都心一小段

屬「副都心重劃區」之範圍，故兩區周邊皆有緊臨捷運環狀線

，亦可快速連接機場捷運線，其交通網絡織密，通勤機能發達

，有助外國人可便利往返機場。東西向主要道路於北側有臺一

線（新北大道）及高架橋，南側有臺一甲線（中正路），南北向

主要道路則由臺 65 號快速道路連接國道一號及國道三號，加

上新莊區鄰近板橋區、三重區等主要行政區域，區內生活機能

便利，無論洽公行政或生活採買皆為便利，實符合吸引外國人

投資自住之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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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小結： 

透過上開外國人於林口區及新莊區兩區買賣取得之建物坐

落地段分析得知，於本轄購置不動產之目的多以居住需求為主

，又於兩區置產之地點皆屬新市鎮、重劃區等重大開發區域，

不但極具開發價值，區內亦具有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及豐富的

生活機能便捷，更有利於外國人往返機場及各大商業中心或觀

光景點，可高度滿足其來台進行商業洽公或觀光旅遊之需求，

故易為外國人在本所轄區內投資不動產或自住之首選地區。 

 

七、非本國籍人士繼承登記分析 

(一)登記原因 

登記原因 土地 建物 

繼承 3 4 

調解繼承 1 1 

分割繼承 1 1 

合計 5 6 

109年度非本國籍人士因繼承或相類原因登記取得者，登記原

因以「繼承」為主，分別有土地 3人次、建物 4人次，進一步查調

案件，係以「公同共有」之繼承為主，有依據實務上民眾反映，推

測原因可能係 109年初以來，全世界 COVID-19疫情影響，外國人

移動及文件申請取得困難，為配合法規於 6個月內申請繼承登記，

先行辦理公同共有繼承以為權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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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非本國籍人士以繼承或相類原因取得不動產情形 

取得建物之 

登記原因 
加拿大 泰國 韓國 大陸人 

繼承 0 3 1 0 

調解繼承 0 0 0 1 

分割繼承 1 0 0 0 

109年度以繼承或相類原因取得不動產之非本國籍人士為：大

陸地區人民、韓國、泰國及加拿大人。其中，有大陸地區人民為繼

承登記案件，係以法院調解分配遺產。囿於大陸地區人民繼承取得

我國不動產有較多限制規定，是否影響有此情形案件之辦理，值得

再多蒐集案例分析討論。 

 

伍、 結論 

一、非本國籍人士取得本轄土地建物之原因，以「買賣」取得之比例

最高，且集中於新莊區及林口區，並以新莊區「中原段」、「副都

心一小段」以及林口區「力行段」、「建林段」等地段最受外國人

青睞，推測因所在地段位於新市鎮開發區或市地重劃範圍，其交

通及生活機能相對完整，區內公共設施資源豐富，周邊亦緊臨捷

運機場線及環狀線等兩大運輸系統、OUTLET商場、國際學校，

故無論生活機能或大眾運輸系統，皆符合外國人著重居住寧適之

喜好以及來台定居或洽公自住等需求。 

二、去年以來，全球深受疫情影響，國際間多有出入境管制措施，仍

有不少非本國籍人士於本轄取得不動產。透過年齡結構分析，取

得本轄不動產之非本國籍人士以較有財經能力之中壯年齡層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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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又香港人因其境內政治因素，選擇於國外置產或移民，本轄

外人地權案件情形亦呈現此趨勢。 

三、另有關非本國籍人士以繼承或相類原因取得我國不動產者，研判

亦受限全球疫情影響，人員移動或相關證件取得不易，致申請公

同共有繼承登記為多數。惟因本所樣本尚少，值得再以全市或全

國案例加以分析討論。 

 

陸、 未來因應對策 

一、持續宣導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地權政策及法令，並將新莊區及

林口區列為本所重點宣導地區。 

二、因應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我國不動產係採專案許可制，且現行仍有

諸多限制取得規定，亦應列為宣導重點。 

三、增加宣導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繼承登記之相關注意事項及說

明內容。 

四、取得本轄不動產國家，多數仍以中、英文為主，故仍以中、英文

版文宣為主軸。 


